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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

生活服務教育指導委員會書面簽核會議資料 

因疫情關係，本次會議改以書面資料 

 
壹、得獎班級 

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生活服務教育績優班級 

第一名:植醫系四技一A 

第二名:企管系四技一A 

第三名:應外系四技一A 

第四名:動畜系四技一A 

第五名:食品系四技一A 

第六名:企管系四技一B 
 

貳、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
 

項次 決議事項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

 

 

1. 

 

109學年度第2學期生活服務教

育校內清掃區域分配圖准予

通過，照案實施。 

 
學務處

生輔組 

本案已於 110 年 2月 22日辦

理服務股長講習，告知大一

各班服務股長並據以辦理。 
 

 

 

2. 

 

109 學年度第2學期生活服務

教育課程各項工作項目時間

分配表准予通過，照案實施。 

 
學務處

生輔組 

本案已於 110 年 2月 22日辦

理服務股長講習，告知大一

各班服務股長並據以辦理。 

並據以辦理。 
 

 
參、業務工作報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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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
作

執

行

概

況 

（一） 

校內

公共

責任

區域

執行

情形 

1、109學年度第 2 學期日間部四技一年級參與成效 

農學院 10 班 545 人、國際學院 1 班 48 人、獸醫學院 2 班 

83 人、工學院 11 班 466 人、管理學院 10 班 455 人、人文 

學院 4 班 218 人，計 38 班，合計 1,815 人次參加。 

 

2、依據工作時間分配表，學期第一、二週為準備週（建立各

班導師及服務股長聯繫資訊），並辦理掃具補充與分組整

備。 

 

3、第三週（110年 3 月 15 日）起生活輔導組每日區分上、下

午兩時段，派員至各班掃區現場評分、拍照，每週將評比

成績及照片利用E-mail 方式，傳送各班服務股長電子信

箱，並副知班導師提供參考；學期團體成績評分統計至第 

15 週（5月16日）截止，因第13週5月17日開始配合防疫，

避免群聚感染，實施遠距教學，故第13週至第15週不實施

評分。（成績統計表如附件一，第7頁）。 

4、由大一各班導師督導各班服務股長編組同學，適切規劃打

掃頻率，輪流派員至責任區清掃環境；並貫徹督導及點名

機制，詳細登錄學生執行成效，俾利於學期結束時，依據

學生學習態度及出（缺）席情形，核予適當之成績。 

 
5、請各班打掃完畢後，務必使用黑色大型塑膠袋，將枯枝落

葉打包及集中放置於指定位置（清掃區域馬路週邊），便

於統一處理。 

 

6、請負責各責任區域打掃之班級，將清掃用具擺放整齊，以

免影響校園景觀，另於學期結束前，將清掃用具收納至各

班班級或系上庫房內，由各班服務股長擔任掃具保管人， 

妥慎保管清掃用具，以備下學期繼續使用。 

 

7、請各系主任協助督（指）導日四技一年級維護系館周邊環 

境，巡查清除積水容器、落實病媒蚊孳生源清除，共同維護

校園整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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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
作

執

行

概

況 

 

 

 

 
 

（三） 

獎勵 

1、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生活服務教育課程成績績優班級 

（獎勵名冊如附件二，第 7 頁） 

第一名：植醫系四技一A（總平均 83.406 分）； 

頒發獎狀及獎勵金 1 萬 5,000 元。 

第二名：企管系四技一A（總平均 83.013 分）； 

頒發獎狀及獎勵金 1 萬 2,000 元。 

第三名：應外系四技一A（總平均 82.306分）； 

頒發獎狀及獎勵金 1 萬元。 

第四名：動畜系四技一A（總平均 82.294 分）；頒發

獎狀及獎勵金 8,000 元。 

第五名：食品系四技一A（總平均 82.206分）；頒發

獎狀及獎勵金 6,000 元。 

第六名：企管系四技一B（總平均 82.100 分）； 

頒發獎狀及獎勵金 5,000 元。 

2、獎勵金由 110 學年度學務處「學雜費提撥之學生獎助學金
(110T0213)」專款項下支應，委由績優班級之班代領取並
依規定製作印領清冊、憑據核銷。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工

作

執

行

成

效 

 

 
（四） 

所見

缺失

檢討 

1、部份班級未依股長講習說明；適切編組班上同學分組打

掃，造成掃區有時無人打掃、形成髒亂。 

2、打掃用具未標示註明科系班級，黑色塑膠袋未妥善放置保

管、造成遺失。 

3、打掃用具未倒扣放置或沒有集中擺放整齊，下雨後易成登

革熱病媒蚊孳生源，影響校園環境及整體景觀。 

4、部份學生穿著短衣（褲）、拖（涼）鞋打掃清潔，易遭蚊

蟲叮咬且有害個人健康安全。 

 

 

 

 
 

（五） 

今後

努力

重點

建議 

1、請各班導師加強學生編組，適切規劃打掃頻率，輪流派員

至責任區清掃環境；並貫徹督導及點名機制，詳細登錄學

生執行成效，俾利於學期結束時，依據學生學習態度及出 

（缺）席情形，核予適當之成績。 

2、請各班打掃完畢後，務必使用黑色大型塑膠袋，將枯枝落

葉打包及集中放置於指定位置（清掃區域馬路週邊），便

於統一處理。 

3、請負責各責任區域打掃之班級，將清掃用具擺放整齊，以

免影響校園景觀，另於學期結束前，將清掃用具收納至各

班班級或系上庫房內，由各班服務股長擔任掃具保管人， 

妥慎保管清掃用具，以備下學期繼續使用。 

4、請各系主任協助督（指）導日四技一年級維護系館周邊環

境，巡查清除積水容器、落實病媒蚊孳生源清除，共同維

護校園整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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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建議事項與建議 

建議事項一 建議事項單位：生活輔導組 

案由：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生活服務教育校內清掃區域分配。 

說明： 

一、生活服務教育公共責任清掃區域，以一年級學生較常活動範圍（體育 

館、綜合大樓、學生宿舍及第一、二餐廳周邊）外圍之道路及草皮，劃 

分 38個區域，使同學可以步行方式到達清掃區域，有益身心健康、避免 

騎乘機車肇生危險。 

二、規劃於 110學年度第 1學期開學第一週（110年 9月 22日第 7-8節）辦 

理一年級服務股長講習訓練，以公開抽籤方式，分配各班清掃區域（熱 

農系及財金學士學程，因學生身份別特殊(多數為外籍生)及班級人數較少(歷年為 20

多人)，建議分配編號 18(熱農系館前方草皮)及 24(管理學院旁邊草皮)號特定區

域）。 

三、奉核後施行。 

 

  
建議事項二 建議事項單位：生活輔導組 

案由：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生活服務教育課程各項工作項目時間分配表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各項工作項目時間分配表依據學校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行事曆訂定之。 

二、奉核後施行。 

 

109學年度第2學期生活服務教育委員會決議事項分辦表 

項

次 

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執行單位 

1. 

109學年度第2學期生活服務教育

校內清掃區域分配准予通過，照

案實施。 

 

通過 學務處生輔

組 

2. 

109學年度第2學期生活服務教育

課程各項工作項目時間分配表准

予通過，照案實施。 

 

通過 學務處生輔

組 

 


